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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

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框架结构

奖励补贴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条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作专班”）负 责西城区文

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工作专班由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北京市西城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北京市西城区审计局、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

游局、北京市西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西城 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组成，工作

专班办公室设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 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制定依据

第一条 为促进本区文艺创作的蓬勃发展，规范本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 管理工作，依

据《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制定本细则。

组织机构-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工作专班



支持方式与申报条件

1.内容以西城区为题材背景，依托区域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进行创作； 

2.在项目征集年份之前，未演出、出版、播出等； 

3.在项目征集截止之前，创作已全部完成或基本完成。

（四）申报补贴的文艺创作项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五）申报奖励的文艺创作项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十八大以后创作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旋律、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

创造、获得国际、国家级、市级相应奖励、奖项（奖项名称详见附件）的优 秀作品。

2.申请主体应为依法在西城区纳税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其员工和户籍地在西城区的

个人，创作题材无限制。

补贴

奖励

第四条 申请专项资金的作品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作品本身符合文艺创作发展规律； 

（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

 时代的进步要求和宣传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西城区文化影响力，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 

（三）内容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第五条 专项资金扶持的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对所申报的

作品享有完 全的知识产权。

第六条 同一文艺创作作品只能以
一个主体身份申请专项资金扶持。

支持方式



第四章 扶持标准

体裁 方式 最高补贴额度
（万元）

电视连续剧、长篇
纪录片

原创 80

改编 50

电影、单集纪录片、
舞台艺术

原创 50

改编 30

中长篇小说、报告
文学（集）、纪实
文学（集）、人物
传记、曲艺长书

原创 20

歌曲创作及新兴艺
术门类 原创 10

体裁 所获奖项类别 最高奖励额度
（万元）

影视剧、纪录片、
舞台艺术等剧本、
中长篇小说、报
告文学（集）、
纪实文学（集）

国际、国家级
奖励、奖项 10

市级奖励、奖
项 5

书法、美术、摄
影作品、非物质

文 化遗产类

国际、国家级
奖励、奖项 2

市级奖励、奖
项 1



申报程序与项目评审

第一
季度

工作专班办公室应根据区域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文化事业规划 及现实需求，
明确优先发展领域和扶持范围，制定项目
申报指南，公开向社会发布， 指导项目申
报。

网上
申报

对 申 报 项 目 进
行资格认定

区政府审定项目支持
方案，编制次年部门
项目预算

• 组织专家网上评审
• 组织现场答辩论证
• 组织专家项目综合评定

工作专班办公室依据评审结果提
出拟扶持项目和具体扶持方案，
经工作专班审议后，向社会进行
公示，公示期不少于十个工作日。

公告一般于每年第一季度在
北京西城报和西城区政府网
站等相关媒 体上公开发布。

各申报项目企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和个人按照公告载明的条件和
要求确 定申报项目，并向工作

专班办公室提交项目申报材料。

专家
评审

答辩
论证

结果与
公示

扶持
方案

公示期内，申报主体对不
予立项扶持有异议的，可
在 3 日内，向领导小组办
公室提出书面复查请求。



专家评审及项目综合评定流程

专家网上评审

项目
评审

• 从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若干名专家，分专业组成评审专家组进行网上评审；
• 评审评价体系和评分标准量化指标

现场答辩论证 

• 评委由评审专家、工作专班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人员；
• 重点针对网上评审重要疑点问题、评审成绩极其接近项目、成果转化可行性等问题；
• 现场答辩论证情况作为工作专班最终进行综合评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工作专班综合评定 拟定扶持方案

• 工作专班办公室依据专家评审结果、现场答辩论证情况等对征集申报项目给予综合评定，并提
出拟扶持名单和具体拟扶持方案；

• 组织召开工作专班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研讨达成共识后，确定拟扶持项目名单及拟扶持方案。

1

2

3



审定项目支持方案  编制次年部门项目预算

呈报工作专班领导 向社会公示十个工作日
拟扶持项目
名单及拟扶
持方案

组织召开工
作专班会议
审议

公示无异议
后，呈报区
政府专题会

区政府专题会批准

1. 正式确定年度扶持项目名单及具体扶持方案

2. 涉及的项目管理和使用经费申报下一年度部门预算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

第十八条

第二十条

01

03 04

02

区有关部门负责对受理、评审、

拨付、使用、验收等专项资金

管理的 全过程进行监督。

接受扶持项目的成果在使用时（包括且

不限于播出、演出、展览、 出版等），

应当在剧场海报、报纸广告、演出说明

书及影视剧和书刊版权页等显著位 置标

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

项资金扶持项目”字样。

工作专班办公室委托的第三方专

业机构负责对获得资金支持的项

目进行监督管理。推荐扶持项目

的成员单位，负责所推荐项目的

日常管理。

存在财经违法行为的，由财政部门按

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进

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

机关。



第八章 附则

,原《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
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项目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同时废止。

本细则由
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以上政策条款与本区实施的其他政
策条款性质相同的，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资金奖励范围内的文艺类奖项目录》

一、全国常设性文艺类奖项目录

北京文学艺术奖，包括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戏剧、广播剧、音乐作品、
文 学作品、曲艺、舞蹈、杂技、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作品 14 项。 

（一）节庆文艺评奖 4 个
1.文化部主办：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2.上海主办：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颁“金爵奖”“白玉兰奖”
3.河北主办：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颁“金狮奖”
4.广东主办：中国国际马戏节
（二）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子奖项设置 6 项，包括：电影（含动画片）、
电视剧（含动画片、电视纪录片）、戏剧、歌曲、图书、广播剧。
（三）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项设置 3 项，包括：文华奖、群星奖、动漫奖。
（四）中国广播影视大奖设置 3 项，包括：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
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
（五）新闻出版总署主办
中国出版政府奖设置 2 项，包括：图书奖、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奖。

二、北京市常设性文艺类奖项目录

三、国家承认的其他国际奖项

（六）中国文联主办
1.中国戏剧奖设置 3 项，包括梅花表演奖、曹禺剧本奖
2.中国电影金鸡奖设置 19 项
3.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 9 项
4.中国音乐金钟奖设置 3 项
5.中国美术奖设置 3 项
6.中国曲艺牡丹奖设置 4 项
7.中国舞蹈荷花奖设置 5 项
8.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设置 4 项
9.中国摄影金像奖设置 3 项
10.中国书法兰亭奖设置 3 项— 8 —
11.中国杂技金菊奖设置 3 项
12.中国电视金鹰奖设置 9 项
（七）中国作协主办
1.茅盾文学奖
2.鲁迅文学奖设置 7 项
3.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设置 6 项


